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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职能

（1）负责起草能源发展和有关监督管理的法规、规章草案，拟订能源发展战略、规划、计划、产业政策并组织实施。推进能源体制改革，拟订有关改革方案。协调能源发展和改革中的重大问题。

（2）负责电力、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能源的发展和运行调节工作，衔接能源生产建设和供需平衡。指导协调农村能源发展工作。负责能源预测预警，发布相关信息。推进能源市场建设，维护能源市场秩序。组织推进能源重大装备产业发展，组织协调能源相关重大示范工程建设。提出能源价格调整建议。配合做好石油相关工作。

（3）负责全社会节能工作，拟订节能专项规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，实施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“双控”有关工作。负责全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。组织实施节能监察。推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。

（4）指导监督全省能源安全保障工作，参与能源应急保障工作。负责主管石油天然气管道（城镇燃气管道和炼油、化工等企业厂区内管道除外）。配合开展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和电力运行安全监管。负责能源行业安全生产统计分析。负责全省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处理工作。

（5）开展能源合作，协调本省推进粤港澳能源基础设施方面的发展与合作。

（6）完成省委、省政府以及国家能源局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（二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

1.强化担当、迎难而上，全力以赴保障能源电力供应。

2021年，全社会用电量增长13.6%，用电最高负荷七创新高，9月面对发电燃料价格高涨、发电机组大面积非计划停运、全省最大有序用电负荷一度高达2110万千瓦的严峻形势，在省电力供应保障领导小组坚强领导和统筹指挥下，省能源局强化担当、迎难而上，加强部门协同、省市联动和政企互动，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电力能源供应紧张矛盾。10月以来，全省未再实施有序用电，经济社会用电得到保障。
坚持每日调度、挂牌督办。建立4个保供工作专班，对骨干发电企业非计划减出力等6种运行情况逐日调度，对存煤不足7天电厂挂牌督办，督促发电企业不计成本保供电，协同南方电网公司保障西电按计划稳定送电。全力保障一次能源供应。争取国家部委支持，主动拜访央企，赴煤炭主产省份对接，第四季度从晋陕蒙等地增供煤炭178万吨，全年煤炭进口量超2020年2000万吨，增长约20%。电厂存煤由最低的12.4天提高至21.5天，存煤15天以下电厂动态清零，2022年电煤长协覆盖率达100%。组织三大石油公司与我省签订供暖季供气合同135亿立方米。多渠道争取国家协调央企增供成品油，协调国家储备向广东投放柴油，及时缓解10月中下旬柴油供应紧张形势。系统推进保供能源项目建设投产。督导河源电厂一期等电源项目在迎峰度夏关键时间节点投产，加快建成一批有效解决“卡脖子”问题的输变电工程，提高电源送出能力280万千瓦。落实发电企业扶持政策。省财政给予顶峰发电补贴，提高气电上网电价，通过电力市场疏导成本，给予延税、融资支持，合计疏导企业发电成本约52亿元，有效调动企业发电积极性。精细优化用能需求管理。坚持“保民生、保公用、保重点”，确保居民用电不受影响，供应紧张时段最大限度保障产业链供应链重点企业用电；建立完善电力、天然气等可中断用户清单，做到“全签约、全演练”。强化舆情监测应对，加强正面宣传引导，发布节电节能倡议，求实作风获新华社点赞。
2.加强协调、强力推动，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步入快车道。

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，强力推进能源重大工程、重大基地和新能源产业建设，加快能源结构转型升级，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。海上风电实现跨越式发展。建成阳江沙扒等17个项目，装机549万千瓦，投资额超700亿元，新增并网规模和投资居全国前列；累计建成投产项目21个，装机651万千瓦，较“十三五”末增长540%。核电发展安全有序。加快推进惠州太平岭核电厂一期工程建设，推动国家启动陆丰核电5、6号机组核准。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跨出新步伐。提前启动实施2200万千瓦电源和266项电网项目。阳江、梅州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建成投产，新增装机70万千瓦；建成投产东莞深能源樟洋、东莞中堂等4个热电联产项目244万千瓦；新增电动汽车充电站约700座、充电桩约1.5万个。引进区外清洁电力取得新突破。签署《西藏清洁能源基地送电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协议》《“十四五”云电送粤框架协议》等。天然气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。新开工9项天然气主干管网“县县通工程”，核准并开工建设珠海、惠州等2座LNG接收站。能源储备能力得到新提升。推进广州、深圳等地LNG接收站及储气设施建设，储气能力达259万立方米。建成原油商业储备库容310万立方米。新能源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效。风电装备、太阳能、氢能等新能源产业进一步聚集发展。
全年能源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超2300亿元，增长19%；能源重点项目投资完成1779亿元，达年度投资计划153%，增长42%；新增装机1512万千瓦，增长10.7%，其中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970万千瓦，增长29.4%。
　　3.统筹能耗“双控”，坚决遏制“两高”，支持合理用能需求。

强化能耗双控工作。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和措施，强化形势分析和监测预警，约谈能耗强度不降反升的地市。持续支持民生及低能耗、高附加值产业项目，省级办理125个项目节能审查。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。严把“两高”项目准入关口，按要求暂停部分地市“两高”项目节能审查，压减“十四五”拟上项目数量和能耗量。组织开展六大高耗能、纺织印染、造纸等8个行业634家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监察，“拉网式”排查节能审查等制度执行情况，对135家未批先建等项目采取停产、限期整改等措施，依法依规分类处置。
4.深化市场改革，健全体制机制，不断释放能源市场活力。

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。完成市场化交易电量约2950亿千瓦时，约占省内购电量70%，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约100亿元，平均降价3.4分/千瓦时；推进核电、可再生能源发电进入市场。10月起落实发电企业基准电价上浮政策，11-12月启动电力现货市场结算试运行。累计注册1.18万个需求响应用户，超过150万千瓦用户主动响应参与错峰、避峰。推进天然气市场化改革。完善天然气市场交易体系，实现我省天然气基础设施向各方公平开放，构建全省“一张网”。优化电力营商环境。推动政企协同办电信息平台建设，推动我省“获得电力”服务水平持续走在全国前列。完成28个独立供电区农网改造工作。
　　5.统筹发展与安全，精准聚焦施策，强化能源安全监管。

　　加强油气管道保护。识别确认油气管道高后果区783处、风险点危险源355项。强化电力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和风险分级管控。检查19个在建海上风电和7个在建涉水地下电力项目，开展2次电力应急联合演练，广州、深圳基本建成坚强局部电网。督促能源建设工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。出动480人次，开展检查75次，检查项目86个。深入开展“黑油点”打击行动。捣毁非法加油点2305个，查处非法经营成品油4.36万吨。

6.加强规划引领，统筹谋篇布局，制定完善“十四五”能源发展规划政策体系。

高标准高质量编制规划。加强顶层设计，扎实开展《广东省能源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《粤港澳大湾区能源创新发展规划》及电网、煤炭消费储运、抽水蓄能、加油站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、储能等规划编制工作，形成推进中长期能源发展的行动指南。强化政策研究。组建广东省能源专家委员会，发挥专家学者智力支持作用，聚焦构建新型电力系统、天然气高质量发展、海上风电产业发展、能耗双控、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等问题开展研究。省政府同意印发《广东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推动电力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（2021-2025年）》《促进海上风电有序开发和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实施方案》《广东省天然气高质量发展利用三年行动方案（2021-2023年）》等7份政策性文件。

我省能源生产消费稳步增长，高质量发展水平持续走在全国前列。截至2021年底，省内电源装机容量1.57亿千瓦，西电东送送电能力约4500万千瓦，天然气供应能力约478亿立方米/年，原油加工能力约7020万吨/年。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电网，全省油气管道约6370公里。2021年全社会用电量约7867亿千瓦时，增长13.6%；规上煤炭消费量约1.9亿吨，增长20.2%；天然气消费量约364亿立方米，增长25.5%，跃居全国首位；成品油销量3574万吨，增长5.4%。
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
全力落实省委、省政府“1+1+9”工作部署，践行“四个革命、一个合作”能源安全新战略，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，统筹推进能源安全保障和绿色低碳发展工作，有效化解能源电力供应紧张矛盾，现代能源体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，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。
（四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（以决算数为统计口径）

2021年支出决算数5190.72万元，年初预算数4939.1万元，比年初预算数增加了251.62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5077.64万元，年初预算数4837.1万元，比年初预算数增加了240.54万元，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年中下达了2020年度绩效考核经费。

按支出用途划分：基本支出2867.81万元，占总支出55.25%；项目支出2322.91万元，占总支出44.75%。

按经济分类划分：工资福利支出2803.14万元，占总支出54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2218.67万元，占总支出42.74%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44.61万元，占总支出0.86%；资本性支出124.3万元，占总支出2.39%。

二、绩效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结论

自评分数95.71分，自评等级为优秀。

（二）履职效能分析

1.整体效能（指标分值25分，自评24.4分）。

（1）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指标完成情况（指标分值10分，自评10分）。

对照2021年我局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申报情况，产出指标均已完成，详见附件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产出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统计表》。

（2）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效益指标完成情况（指标分值10分，自评10分）。

对照2021年我局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申报情况，效益指标均已完成，详见附件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产出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统计表》。
（3）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（指标分值5分，自评4.4分）。

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，我局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得分为4.4分，自评扣0.6分。我局每月在局务会专题研究预算执行情况，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支出进度，根据合同约定，能管平台建设及部分研究课题于下一年验收及支付尾款，年底有部分资金结转至下一年。

2.专项效能（指标分值25分，自评24.57分）。

（1）专项资金绩效完成情况（指标分值20分，自评19.84分）。

2021年我局有一个专项资金，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，自评分数99.2分。我局专项资金绩效完成情况得分为19.84分，自评扣0.16分。

（2）专项资金支出率（指标分值5分，自评4.73分）。

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，我局专项资金支出率得分为4.61分，自评扣0.39分。

（三）管理效率分析

1.预算编制（指标分值5分，自评5分）。

（1）项目入库率（指标分值2分，自评2分）。

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，我局项目入库率为100%。

（2）储备的二级项目使用率（指标分值2分，自评2分）。

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，我局储备的二级项目使用率为100%。

（3）新增预算项目事前绩效评估（指标分值1分，自评1分）。

我局2021年无新增预算项目。

2.预算执行（指标分值4分，自评3.99分）。

（1）预算编制约束性（指标分值1分，自评0.99分）。

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，我局预算编制约束性为99.32%，得分为0.99分，自评扣0.01分。有部分项目支出时根据实际需要调整预算科目。
（2）资金下达合规性（指标分值1分，自评1分）。

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，我局资金下达合规性为100%。

（3）财务管理合规性（指标分值2分，自评2分）。

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，我局财务管理合规性为100%。

3.信息公开（指标分值3分，自评3分）。

（1）预决算公开合规性（指标分值2分，自评2分）。

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，我局预决算公开合规性为100%。

（2）绩效信息公开情况（指标分值1分，自评1分）。

我局绩效目标、绩效自评报告均按规定在单位网站公开。

4.绩效管理（指标分值15分，自评14.65分）。

（1）绩效管理制度建设（指标分值5分，自评5分）。

我局出台了《省能源局经管节能降耗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和《广东省能源局财政资金绩效管理办法》。

（2）绩效结果应用（指标分值3分，自评3分）。

我局每月在局务会专题研究预算执行及绩效管理情况，对“双监控”预警提醒信息及时进行反馈处理，并出台了《广东省能源局财政资金绩效管理办法》，建立健全评价结果与预算编制挂钩机制。

（3）绩效管理制度执行（指标分值7分，自评6.65分）。

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，我局绩效管理制度执行得分为6.65分，自评扣0.35分。2021年我局规范预算绩效管理，严格按照有关要建立绩效目标，并在编制预算时准确、完整报送。
5.采购管理（指标分值10分，自评7.5分）。

（1）采购意向公开合规性（指标分值2分，自评0.5分）。

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，我局采购意向公开合规性得分为0.5分，自评扣1.5分。2021年我局采购意向均已公开，部分采购意向未于部门预算批复后60内公开，主要是根据有关国家政策，年中新增了部分委托服务采购，作为采购调剂项目。

采购内控制度建设（指标分值1分，自评1分）。我局已建立《广东省能源局采购管理办法》，并报省财政厅备案。

采购活动合规性（指标分值2分，自评2分）。
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，我局采购活动合规性得分为2分。2021年我局未收到采购投诉。

采购合同签订时效（指标分值3分，自评3分）。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，我局采购合同签订时效得分为3分。
采购合同备案（指标分值1分，自评0分）。2021年我局有个别合同在签订后未于2个工作日内在政府采购系统及时备案公开，2022年我局已认真整改，及时备案合同。

（6）采购政策效能（指标分值1分，自评1分）。

我局按照有关规定为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，采购政策效能得分为1分。

6.资产管理（指标分值10分，自评9.8分）。

（1）资产配置合规性（指标分值2分，自评2分）。

我局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配置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，不存在超标准情况。

（2）资产收益上缴的及时性（指标分值1分，自评1分）。

2021年我局无需要上缴的资产收益。

（3）资产盘点情况（指标分值1分，自评1分）。

2021年我局聘请第三方对资产进行全面盘点，并出具报告。

（4）数据质量（指标分值2分，自评1.8分）。

2021年我局按时报送国有资产年报，数据完整、准确。

（5）资产管理合规性（指标分值2分，自评2分）。

我局出台了《广东省能源局固定资产管理办法》，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6）固定资产利用率（指标分值2分，自评2分）。

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，我局固定资产利用率为100%。

7.运行成本（指标分值3分，自评2.8分）。

（1）经济成本控制情况（指标分值2分，自评1.8分）。

根据“2021年部门经济成本分析表”中的自评分数，得分为1.8分。扣分项是人均业务活动费比2020年有所增加，主要是因工作业务需要，2021年发生较多外出考察、调研工作，差旅费有所增加。
（2）“三公”经费控制情况（指标分值1分，自评1分）。

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，我局“三公”经费控制率为100%。

三、上年度绩效自评整改情况

我局高度重视绩效自评工作，有序编排自评材料、规范填写自评报告。针对省财政厅提出的有关省直单位2021年绩效自评存在的主要问题，我局进行了认真整改，进一步提高自评质量，整改情况主要包括：一是做好年初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资料的留档。二是有序编排佐证材料，与评分指标建立一一对应。三是出台了内部控制管理制度，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、政府采购、财务管理等方面的闭环管理体系。四是对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认真剖析。


